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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黃文理學生事務長   紀錄：林正韜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師長、同仁以及學生代表來參加本次的學生事務會議，新任的

組長、主任等團隊成員今年 2月 1日上任，會儘快熟悉相關業務。接下來的

工作報告請組長、主任簡要報告。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參、工作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有關「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廢止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臺教技通字 1132300661號函辦理。 

二、經檢視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之辦理方式及內容，包含鐘點費、

學分、授課方式及課程時間等，皆不符合教育部來函第二點第一項說

明。旨揭要點業經 114年 1月 8日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決議廢止，會

議記錄詳如附件(第 2頁至第 12頁)。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語

感謝大家出席會議，請大家多幫忙學務工作並不吝指教。 

柒、散會(下午3時0分)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主旨：檢陳「國立嘉義大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委員
會議紀錄」1份，請鑒核。

說明：
一、旨揭會議業於114年1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蘭潭校區行

政第1會議室召開完畢。
二、會議由洪滉祐副校長主持，各委員共應出席18人，實到

13人(如簽到表)。
擬辦：奉核可後，將於學生事務會議提案，經提案通過後擬轉教

務處辦理後續事宜。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專案輔導員 蕭琬儒 114/01/09 14:34:42(承
辦) : 

2.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組長 曾鈺茜 114/01/09 17:22:06(核示) :

3.學生事務處  秘書 林正韜 114/01/10 09:31:01(核示) :

4.學生事務處  副學務長 劉怡文 [ 學務長 唐榮昌(甲)] 114/01/11
06:52:21(核示) : 

5.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陳美至 114/01/14 10:08:04(會辦) :

配合修正114學年度通識教育必選修科目冊，以及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

設要點、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6.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劉建男 114/01/15 14:10:42(會辦) :

7.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專案組員 買勁瑋 114/01/15 17:27:53(會辦) :

俟學生事務處及本處通識教育中心相關會議決議後辦理學則修訂。

8.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楊詩燕 114/01/15 17:38:09(會辦) :

9.教務處  專門委員 沈盈宅 114/01/16 09:25:38(會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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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務處  專門委員 沈盈宅 代 教務長 鄭青青 114/01/16 09:30:46(會
辦) : 

　　　　　　　　　　　　　　　　　　　　　　　　　　　　　
11.秘書室  專門委員 吳子雲 114/01/16 09:48:11(核示) : 

　　　　　　　　　　　　　　　　　　　　　　　　　　　　　
12.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芸薇 114/01/16 10:03:06(核示) : 

　　　　　　　　　　　　　　　　　　　　　　　　　　　　　
13.副校長室(行政)  副校長 洪滉祐 114/01/16 14:56:29(核示) : 

敬陳 鈞長

　　　　　　　　　　　　　　　　　　　　　　　　　　　　　
14.校長室  校長 林翰謙 114/01/16 16:57:06(決行) : 

如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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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紀錄 

 

時  間：114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洪滉祐副校長                                  紀錄:蕭琬儒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案由：有關本校開設清掃校園或社區之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之課程或活動，檢視

目前辦理方式及內容之妥適性，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3年 3月 27日教育部來函辦理，來文內容請見附件一(頁 4-5)。 

二、 檢附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如附件二(頁 6-7)。 

三、 教育部來函建議及本校現狀對照表，如下： 

教育部建議項目 本校現況 

服務學習倘屬課程性質，應依課程相

關規範辦理(如：學分規劃合理性、教

師授課時數、鐘點費等)，爰勞作教育

及服務學習課程應依據大學法施行細

則第 23條第 1項、專科學校法施行細

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原則以授課滿

18小時為 1學分，並須由教師實際在

場授課，授課時間應與其他課程相同

(如為必修課程，除經學校明定完善配

套措施、與學生充分溝通及依校內作

業程序審核，得彈性安排課程時間

外，則不得早於第一節課或於午休、

（一）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包括轉學

生及復學生)之校園服務必修

課程。 

1. 由各學系協調並配合教務

處註冊與課務組排入課；

授課大綱應於每學期開學

後三週內上傳校務行政系

統，本課程成績由任課老

師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

評定成績，評定成績於學

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2. 修課學生應完成至少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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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日及寒暑假辦理)。 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可

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

活動服務協助。 

3. 任課老師得由該班修課學

生中指派服務股長協助課

程進行。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倘為非課程而係

學校之活動，則不應強制學生參加或

設定為畢業門檻，且服務學習應符合

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規範，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

需費用，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本校服務學習以課程方式進行。 

學校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倘涉及獎勵，應依大學法第 33條第 1

項及專科學校法第 42條第 1項規定，

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與其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訂定相關規定；惟勞作教育及服務學

習課程或活動之參與結果，應回歸成

績評量機制，不得作為懲處（警告、

小過、大過)等依據。 

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未涉及獎勵。 

四、 有關他校服務學習課程執行方式，請參考附件三(頁 8-9) 

決議：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教育部來函辦理，廢止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

施要點，並依要點第八點辦理：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另，校園服務等課程之開授、學分計算及畢業門檻等事涉本校學則第

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需經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

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民雄學務組  

案由：因應 113學年度試行「16+2」彈性教學週，部份系上課程已於 12月 27日

結束，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僅完成 16小時校園服務時數，未能符合本校學

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一款第二目：修課學生應完成至少十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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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可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活動服務協助，提請審議。 

決議：配合 113學年度試行「16+2」彈性教學週，服務學習之校園服務時數比照

辦理。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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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91 年 10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0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3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9 月 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6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0 月 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6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誠樸、力行、創新、服務之品德，陶冶健全人格，

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審議本校服務學習相關法規及工作事項，設置服務學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

委員會置委員十八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兼主席，並由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學院推派教師一人及學生會推派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主席因故

未能出席會議時，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四、 委員會之職掌 

（一）擬訂、修訂服務學習相關法規。 

（二）審核服務學習課程。 

（三）推動服務學習相關事務。 

五、 服務學習類型及實施內容 

（一）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包括轉學生及復學生)之校園服務必修課程。 

1. 由各學系協調並配合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排入課；授課大綱應於每學期開學

後三週內上傳校務行政系統，本課程成績由任課老師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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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成績，評定成績於學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2. 修課學生應完成至少十八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可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

活動服務協助。 

3. 任課老師得由該班修課學生中指派服務股長協助課程進行 

（二）教務處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教育課程。 

1. 每學期各學系得規劃開設具各學系特色或專業之服務學習課程，依照國立嘉

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辦理，本委員會進行審查相當於課程外審程

序。 

2. 課程內容由任課老師規劃、輔導，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評定成績，評定成

績於學期末送教務處登錄。 

3. 經審查通過開課之教師，得於期末提供授課經驗、建議事項及心得分享

(成果)，送學生事務處備存。 

六、 服務學習所需各項經費，由各學系或主辦單位支應，學生事務處視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七、 109學年度起入學生得適用本要點，108學年度及其之前入學者得一併適用。 

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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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服務學習課程執行方式 

學
校
名
稱 

必
選
修 

學分 開課類型 開課方式 相關網址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選
修 

學分由開
課單位規
範之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臺教技
通字第 1132300661號函並經 113年
5月 8日本校 112學年度第 16次學
術及行政主管會議決議，113學年度
起取消必修零學分初階服務學習畢業
門檻，並溯及既往，適用於全體大學
部在學學生。 

二、113學年度起停開全校之初階服務學
習課程。 

三、進階服務學習課程補助仍持續辦理，
相關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進階服務
學習課程
以專業性
服務為原
則。為選
修，學分由
開課單位
規範之。 

 
 
 
 

 
2024-05-22公告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選
修 

服務學習
（三）：
選修學分
數由開課
單位訂
定。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7日臺教技
通字第 1132300661號函並經 113年
6月 12日本校 112學年度第 3次校
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自 113 學年度
起刪除服務學習(一)、(二)課程；其
畢業條件自即日起廢止，並溯及已入
學但尚未畢業之學士班學生。 

二、原社團服務學習課程刻正規畫轉型至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跨域興學習」課
程，相關注意事項及配套措施預計將
於 7月底前召開說明會。 

服務學習
（三）：由
各教學單
位就專業
知能結合
在地關懷、
產業鏈結、 
永續環境、
食品安全
與長期照
護以及其
他社會服
務實踐議
題，自行設 
計規劃並
開課。 

 

 

 

 

 

2024-06-27公告 

 

 

 

 

 

 

107年 10月 19日國

立中興大學服務學

習課程實施辦法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必
修 

欲申請本
校社會實
踐課程之
教師，課
程應規劃
學生至場
域實踐六
至十小
時。 

「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修正為「國
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實施辦法」一案已於
113 年 11 月 11 日第 134 次教務會議修正
後通過，並自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以
從新從優原則適用所有在學學生，並另訂
相關配套措施供學士班四年級（含）以上
學生選擇。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實施辦法
1131111 
第 七 條 社會實踐課程為校定必修課程，
學士班學生皆須修習經課程委員會認證之
社會實踐課程 
第 八 條 社會實踐課程內涵如下： 
一、專業實踐：學生利用所學專長，進行

場域實踐。 
二、公民意識培育：對社會中個體或群體

權利的關注、尊重與維護。 
三、大學社會責任：進行具創新及社會影

響力的形塑與推廣。 
四、問題解決能力：從場域實踐現場整合

所學，進行探討與解決問題。 
五、多元跨域創新：運用跨領域的創新作

法進行實踐。 

本校社會
實踐課程
授課教師
應規劃學
生當學期
至場域實
踐六至十
小時，並於
開課前一
學期填寫
「國立中
正大學社
會實踐課
程申請表」
（如附表
一），送交
社會實踐
課程委員
會審議，審
議通過後
方可執行。 

2024-06-27公告 

 
 
 

 
113年 11月 11日國

立中正大學社會實

踐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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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listic.sa.ntnu.edu.tw/%E6%9C%8D%E5%8B%99%E5%AD%B8%E7%BF%92%EF%BD%9C%E3%80%90%E9%87%8D%E8%A6%81%E5%85%AC%E5%91%8A%E3%80%91113%E5%AD%B8%E5%B9%B4%E5%BA%A6%E8%B5%B7%E6%9C%8D%E5%8B%99%E5%AD%B8%E7%BF%92%E8%AA%B2/
https://www.osa.nchu.edu.tw/osa/act/sys/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6793
https://hesp.nchu.edu.tw/wp-content/uploads/%E3%80%90%E9%99%84%E4%BB%B64-5%E3%80%91%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C%8D%E5%8B%99%E5%AD%B8%E7%BF%9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BE%A6%E6%B3%951071019.pdf
https://deptcge.ccu.edu.tw/p/406-1025-65285,r622.php?Lang=zh-tw
https://tinyurl.com/294zvlh8


學
校
名
稱 

必
選
修 

學分 開課類型 開課方式 相關網址 

國
立
暨
南
大
學 

必
修 1學分 

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採社會服務學習導向融
入式教學方法，由通識教育中心或各系開
設，學生得修習通識教育中心或所屬學系
開設之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國立暨南際大學社會參與課程實施要點
1130529 
二、 本校社會參與學習課程包含：服務學
習與社會參與式課程兩類。 
（一） 服務學習課程為通識教育共同課
程，必修 1 學分，分上或下學期修課，每
學期各 1 學分，每學期課程以 36 小時
為原則，課程內容得包含文本閱讀、服務
實作、實地參訪、演講或上課等，內容由
授課老師訂定。 
（二） 社會參與式課程為結合「專業知識」
與「議題脈絡」之課程，授課教師於課程
設計中選擇特定議題（場域）並連結利害
關係人（團體），規劃學生實際進行議題
（場域）觀察、參與、互動或實作等，進
而深化學生對專業知識之理解與思辨，並
啟發學生對公共議題之問題意識、行動構
想與持續行動。 

每學期課
程應以 36
小時為原
則，課程內
容得包含
文本閱讀、
服務實作、
實地參訪、
演講或上
課等，內容
由授課老
師訂定 

113年 5月 29日國

立暨南際大學社會

參與課程實施要點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 / 

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廢除
公告 
一、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

法，依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教
務會議同意廢止，且不列入畢業門
檻。（107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 

二、從上，學務處課外組即日起停止大學
探索系統認證權責，相關證明由活動
主辦單位提供。 

/ 

廢除公告

(111.04.21廢止) 

 

國立臺東大學服務

學習教育實施辦法

(111.04.21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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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c.ncnu.edu.tw/p/404-1018-20973.php?Lang=zh-tw
https://wdsa.nttu.edu.tw/p/404-1009-123907-1.php
https://aa.nttu.edu.tw/p/412-1002-6823.php?Lang=zh-tw



